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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第 1952次市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0 月 11日（上午 8 時 30分）                                                

地點：本府 4樓簡報室 

主席：林副市長永發代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紀錄：賴穗美 

壹、 衛生局提報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況 

決議：洽悉。 

貳、 指定列管案件定期執行情形 

決議： 

一、編號 42金包里文教中心 BOT案，同意解除列管。 

二、其餘案件繼續列管。 

參、 各單位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決議：均准予備查。 

主席指示： 

有關政風處提出 110年度「普遍性」、「再犯性」採購錯誤行為

態樣比例最高之 3項：1、於履約程序階段中，未確實辦理履約

管理；2、於開標審標程序階段中，廠商於疑義期間提出疑義，

惟機關於截標後方回覆釋義；3、於決標程序階段中，未依採購

法第 61、62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或傳輸之資料錯誤或不完

整等情形，請各局處首長轉知同仁務必加強注意。 

肆、 討論提案 

一、社會處擬具「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111年度低收入戶家庭

生活、就學生活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醫療補助暨低收

入戶健保病患住院膳食費及住院看護補助經費』經費墊付案」

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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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處擬具「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府辦理『111年度

育有未滿 2歲兒童育兒津貼第 4 期款』經費墊付案」乙案，提

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三、社會處擬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補助本府辦

理『112年度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經費墊付案」乙案，提

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四、產發處擬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12年山坡地開

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業務計畫』經費墊付案」乙案，提請 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五、產發處擬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辦理『112年向

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經費墊付案」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六、文化局擬具「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府辦理『112年度基隆市

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計畫』經費墊付案」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七、觀銷處擬具「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111年度「借問站」

創新旅遊服務推廣計畫』經費墊付案」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八、都發處擬具「內政部核定增額補助本府辦理『基隆市社會住宅包

租代管第 3期計畫』經費墊付案」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九、衛生局擬具「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辦理『112年度建立優質之緊

急醫療救護體系計畫』經費墊付案」乙案，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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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十、環保局擬具「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估列補助本市辦理『112年

海洋廢棄物治理計畫、112年海洋污染防治與應處計畫、112年

海域環境監測計畫』經費墊付案」乙案，提請 審議。 

十一、環保局擬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估列補助本市辦理『112年度

基隆市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計畫』經費墊付案」乙

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十二、警察局擬具「內政部警政署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補助本

市辦理『第二分局正濱派出所及第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耐震補

強工程』經費墊付案」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十三、財政處擬具「基隆市政府訪查代理公庫機構作業要點之附表

『基隆市政府訪查市庫代理機構報告表』（修正草案）」乙案，

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本報告表函送市庫代理機構-臺灣銀行基隆分

行，據以實施。 

十四、觀銷處擬具「基隆市海洋廣場使用管理辦法第一條、第五條及

第九條附件（修正草案）」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 

（一）本案提案單及修正草案總說明第五條第八款：「增加紮營

行為」修正為「增加禁止紮營行為」。 

（二）修正後通過，依法制作業程序發布施行。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秘書長指示： 

一、有關人事處報告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之 1 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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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任用及遷調權之凍結日期，為自第 19屆縣市長選舉候選人名

單公告日 111年 11月 15日至林市長第 2 任卸任離職日止，請

各機關學校務必注意時效及配合人事作業期程，於 111年 11月

5日前完成報核。 

二、時序已進入第 4 季，有關預算之執行情況，請各單位務必

注意及加速趕辦。 

柒、 主席指示：   

一、本市信義國小新校舍預計於 111年 10月 29日辦理啟用典

禮活動，請教育處積極籌備。 

二、本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興建）及周邊運

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案進度嚴重落後，教育處及體育場除積極

催辦承商依本府要求事項辦理外，並應同步完備終止契約及重

新招標等行政作業程序。 

捌、 散會：上午 9 時 27分 

                                                                                                                                                                                               


